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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都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为了满足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欣笙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欣

笙”）的经营需要，公司与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宁支行签订《最

高额保证合同》和《最高额抵押合同》，为上海欣笙向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长宁支行的融资提供 1,291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并以公司持有的上

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 948号 1801室房产为抵押物。 

 

（二）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三）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分别于 2024年 4月 24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八届监事

会第二次会议和 2024年 5月 4日召开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 2024年对外提供担保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

内子公司担保额度为 92.7 亿元，其中，对资产负债率低于 70%的子公司提供

18 亿元的担保额度，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子公司提供 74.7 亿元的担保额

度，公司控股子公司 Fiagril Ltda.（以下简称“Fiagril”）对外担保额度为

1.31 亿元，合计为 94.01 亿元。担保额度有效期限自 2024 年 7 月 1 日起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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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6 月 30 日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26 日披露的《关于

2024年对外提供担保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1）。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1、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名称：上海欣笙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5年 3 月 20日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日京路 191号三层 B部位 304室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日京路 191号三层 B部位 304室 

注册资本：650,000,000元 

主营业务：食用农产品、化肥、饲料、饲料添加剂、皮棉、机械设备、五

金交电、矿产品、针纺织品、建筑装饰材料、通讯设备、机电产品、仪器仪

表、钢材、百货、家具、化工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

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的销售，食品流通，国内道路货物运输代理，

商务咨询，国际贸易，转口贸易，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法定代表人：顾卿 

控股股东：鹏都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鹏都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否 

是否提供反担保：否 

关联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2、 被担保人资信状况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023年 12 月 31日资产总额：203,577,320.3 元 

2023年 12 月 31日流动负债总额：44,170,352.72元 

2023年 12 月 31日净资产：159,406,967.58 元 

2023年 12 月 31日资产负债率：2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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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12 月 31日资产负债率：65.42% 

2023年营业收入：71,193,601.92元 

2023年利润总额：1,726,285.42元 

2023年净利润：1,607,298.41元 

审计情况：2023年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其它情况：无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鹏都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上海欣笙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债权人：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宁支行 

担保金额：12,910,000元人民币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证范围：（1）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赔偿 

金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或仲

裁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公证费及其他费用。（2）

如果因为主合同所涉及的基础合同和基础交易存在虚假或欺诈等情况而导致

债权人受到损失的，保证人对债权人的全部损失承担连带担保责任。（3）若债

务人发生主合同约定的违约情况的，且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增缴保证金的，保证

人对债务人增缴保证金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保证期间：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2、《最高额抵押合同》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鹏都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上海欣笙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债权人：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宁支行 

抵押物：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 948号 1801 室房产 

保证方式：抵押担保 

保证范围：（1）包括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复

利、违约金、赔偿金、保险费、债权实现费（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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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物处置费、过户费、保全费、鉴定费、公证费、公告费、拍卖费、执行费、

律师费、差旅费等）。（2）如果因为主合同所涉及的基础合同和基础交易存在

虚假或欺诈等情况而导致抵押权人收到的全部损失，属于本合同抵押担保范

围。（3）若债务人发生主合同约定的违约情况，且抵押权人要求债务人增缴保

证金的抵押人对债务人增缴保证金义务承担抵押担保责任。 

保证期间：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四、董事会意见 

（一）担保原因 

为上海欣笙提供担保系为了满足其业务发展需要。 

 

（二）担保事项的利益与风险 

此次担保事项有助于上海欣笙业务的顺利开展。被担保对象为公司全资

子公司，此担保事项预计不会给公司带来财务风险和法律风险，本次担保不

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担保为支持上海欣笙的业务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预计对公

司及子公司未来发展将产生积极影响。 

 

五、累计提供担保的情况 

项目 金额/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

比例 

挂牌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挂牌公司合

并报表外主体的担保余额 
31,565.18 6.86% 

挂牌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余额 132,685.36 28.83% 

超过本身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的

担保余额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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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担保对象提供的

担保余额 
87,994.36 19.12% 

逾期债务对应的担保余额 0 0% 

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 0 0% 

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金额 0 0% 

 

 

六、备查文件目录 

《最高额保证合同》和《最高额抵押合同》 

 

 

 

鹏都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 3 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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